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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應屆畢業生准予附條件報名申請表附件1 

主旨：有關本府社會處刻正招募聘（約）用社會工作督導及社會
工作員，請貴校協助轉知訊息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本府社會處為應業務增加、衛生福利部113年新增核定補

助本府各項計畫人力及原有人員生涯規劃流動，刻正辦理
聘（約）用社會工作督導及社會工作員招募。

二、貴校應屆畢業生倘未能於報名前取得畢業（學位）證書
者，請填寫「准予附條件報名申請表」，併同繳交以下文
件以供審查： 

(一)由學校出具在學證明或最後一學期已加蓋註冊戳記之學
生證正、背面影本。 

(二)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
第五條應試資格之學分（含實習）證明（含現行修業證
明）。 

(三)如獲錄取，因故未能於報到時繳交畢業（學位）證書
者，視同放棄錄取資格。

三、本次徵才辦理之業務多樣，徵才資訊及聯絡電話請至本府
社會處網站-公佈欄-徵才資訊項下查詢（網址：
h t t p s : / / g o v . t w / n r J），以利取得最新資訊。

四、檢附准予附條件報名申請表1份。

 
正本：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臺北大學、天主教輔

仁大學、東吳大學、實踐大學、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、中
國文化大學、玄奘大學、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、國立暨南國際大
學、東海大學、靜宜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亞洲大學、朝陽科技大學、國立中
正大學、長榮大學、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、南華大學、高雄醫學大
學、樹德科技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大仁科技大學、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
和科技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、國立金門大學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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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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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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